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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宝基金关于华宝创业板人工

智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

联接基金新增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国投证券”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证券” ）签署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自2025年02

月12日起增加国投证券、东吴证券、西部证券为华宝创业板人工智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华宝创业板人工智能ETF发起式联接 A:023407；华宝创业

板人工智能ETF发起式联接 C:023408）的代销机构。 投资者可通过上述代销机构办理华

宝创业板人工智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的开户、认购、申赎及

其他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具体业务：

（1）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17

� � � �公司网址：www.essence.com.cn

� � � �（2）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330

� � � �公司网址：www.dwzq.com.cn

� � � �（3）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82

� � � �公司网址：www.west95582.com

� � � �（4）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5050、400-700-5588

� � � �公司网址：www.fsfund.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本公司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

金产品资料概要、《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02月12日

华宝基金关于华宝纳斯达克精选股票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QDII）新增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广发证券）签署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自2025年02月12日起增加

广发证券为华宝纳斯达克精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华宝纳斯达克精选股

票发起式（QDII）A:017436；华宝纳斯达克精选股票发起式（QDII）C:017437）的代销机

构。 投资者可通过上述代销机构办理华宝纳斯达克精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QDII）的开户、认购、申赎及其他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具体业务：

（1）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75

� � � �公司网址：www.gf.com.cn

� � � �（2）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5050、400-700-5588

� � � �公司网址：www.fsfund.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本公司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

金产品资料概要、《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02月12日

证券代码：688403� � � � � � � � � �证券简称：汇成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4

转债代码：118049� � � � � � � � � �转债简称：汇成转债

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2024年发行的“汇成转债” 自2025年2月13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转股起止日期为

2025年2月13日至2030年8月6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公司对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投资者所持 “汇成转

债” 不能转股的风险，提示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关于同意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4〕883号）， 公司获准于

2024年8月7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11,487,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00元，按面值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148,700,000.00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

用人民币6,172,108.48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142,527,891.52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4〕114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114,870.00万

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2024年9月2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债券简称 “汇成转

债” ，债券代码“118049” 。

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4年8月13日）起满6个月

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5年2月13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30年8月6日）止（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二、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投资者进入转股期后所持可转换债券不能

转股的风险

公司为科创板上市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参与可转债转股的

投资者，应当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参与科创板可转债的投资者，可将其

持有的可转债进行买入或卖出操作，如可转债持有人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要求的，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将其所持有的可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 投资者需关注因自身不

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而导致其所持可转债无法转股所存在的风险及可

能造成的影响。

三、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汇成转债” 的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于2024年8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51-67139968-7099

联系邮箱：zhengquan@unionsemicon.com.cn

特此公告。

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12日

证券代码：600667� � � � � � �证券简称：太极实业 公告编号：临2025-005

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2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兴源北路401号26楼太极实业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9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03,458,14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3.399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孙鸿伟先生主持。 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海太半导体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7,004,668 99.0826 5,771,702 0.8204 681,775 0.097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7,881,545 94.9426 34,745,125 4.9391 831,475 0.118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子公司海太半导体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及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56,379,812 89.7292 5,771,702 9.1857 681,775 1.0851

2

关于修订 《对外担保管理制

度》的议案

27,256,689 43.3793 34,745,125 55.2973 831,475 1.323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华诗影律师、陈茜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12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太极实业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0885� � � � � � � � � �证券简称：城发环境 编号：2025-010

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二）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三）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2月11日（星期二）15: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2月11日（星

期二）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2月11日（星期二）9:15-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嘉苑路38号城发环境研发中心10楼

1028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白洋先生。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总体出席情况

根据会议签名册、出席会议人员的身份及资格证明、网络投票结果等材料，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1名， 代表公司股份474,934,811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73.9684%。

（二）现场会议出席的情况

经大会工作人员及见证律师的核对和统计， 现场到会股东或代表共3人， 代表股数

467,604,364股，占总股数的72.8267%。其中有表决权的股份467,604,364股，占公司股本

总额的72.8267%。

（三）网络投票的相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具有表决权的股东118人，代表公司股份7,330,447股，占

公司股本总额的1.1417%。

（四）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18名，代表公司股份数

为7,330,44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1417%；其中，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

公司股份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8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7,330,44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1417%。

（五）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关于补选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474,120,10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8285%；反对639,

2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1346%；弃权175,4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0.0369%，审议通过该议案。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515,737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88.8859%；反对639,2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

持股份的8.7206%；弃权175,4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2.3934%。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24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段和段（郑州）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李亚强、高宁。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

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均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上海段和段（郑州）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三）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四）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12日

证券代码：000885� � � � � � � � �证券简称：城发环境 公告编号：2025-011

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补选非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监事变更情况

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2月11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补选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同意选举李芳琴女士为第七届

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监事会届满之日

止。 许致纲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及其他任何职务，许致纲先生未持有公司

股票。

李芳琴女士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要求；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非职工代表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与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

李芳琴女士的简历及相关信息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监事辞职及补选非职工代表监事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06）。

二、备查文件

（一）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二）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2月12日

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邮你同赢平台为销售机构及开通相关

业务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签署的基金销售和服务协议，该机构旗下邮你同赢平台（以下简称“邮政储蓄银行

邮你同赢平台” ）将自2025年2月12日起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定投

业务

转换

业务

1 华泰保兴尊信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5645 × √

从2025年2月12日起，投资者可以通过邮政储蓄银行邮你同赢平台办理上述列表中对

应基金的账户开户、认/申购、赎回、定投、转换等业务。

二、费率优惠内容

投资者通过邮政储蓄银行邮你同赢平台办理上述基金的相关业务，可享受相应费率优

惠，具体优惠规则及优惠期限以邮政储蓄银行邮你同赢平台规定为准。 相关基金的原费率

请详见其《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

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三、重要提示

1、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邮政储蓄银行邮你同赢平台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

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邮政储蓄银行邮你同赢平台的有关公告。

2、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邮政储蓄银行邮你同赢平台的规定为准。

3、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机构名称 网址 客服热线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邮你同赢平

台

www.psbc.com 95580

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www.ehuataifund.com 400-632-9090

五、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

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情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

险，由投资人自行承担。基金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关注基金的投资风险，并选择适

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2月12日

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暂停部分销售机构办理华泰保兴货币

市场基金相关销售业务的公告

根据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

司签署的基金销售和服务协议，经双方协商一致，该机构将自2025年2月12日起暂停办理

本公司旗下华泰保兴货币市场基金（A类004493/B类004494）的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及转

换转入业务。 投资者已持有基金份额的查询、转换转出及赎回业务均不受影响。

上述暂停办理业务的恢复时间，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机构名称 网址 客服热线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www.ciccwm.com 95532/400-600-8008

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www.ehuataifund.com 400-632-9090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和零存整取

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

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

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基

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情况与基

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承担。 基金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关

注基金的投资风险，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2月12日

证券代码：600561� � � �证券简称：江西长运 公告编号：临2025-006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

鄱阳县长途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借款提供担保的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鄱阳县长途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鄱阳县长途汽车

运输有限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办理流动资金借款形成的债务提供保

证担保，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为人民币800万元，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800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0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决策情况

2024年5月21日，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

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为子公司在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2024年度公司拟为子公司在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 担保总额为人民币2.70亿元，

其中为最近一期经审计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1.925

亿元；为最近一期经审计资产负债率超过70%以上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0.775亿元。 实际担保以公司及所属子公司与银行实际发生的融资贷款担保为准。

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2024年度担保总额范围内，在担保方不变

的情况下，资产负债率超过（含等于）70%的子公司之间担保额度可调剂使用；资产负债率

低于70%的子公司之间担保额度可调剂使用，但不同类别担保额度不能相互调剂使用。 并

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全权办理具体担保业务，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具体融资情

况决定担保金额，并签署担保协议等相关文件。 授权期限自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本担保事项之日起至下一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止。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2024年4月30日、5月22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临2024-029《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为子公司在综合授

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临2024-035《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

（二）本次担保实施情况

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于2025年2月10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签署

《保证合同》，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鄱阳县长途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鄱阳长运” ）

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办理流动资金借款形成的债务提供保证担保，担保的

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为人民币800万元，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

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2024年度为鄱阳长运在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的新增担保额度为3,000万元。

本次担保前，公司为鄱阳长运已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

实际为鄱阳长运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8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鄱阳县长途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1287567666631

成立日期：2004年9月17日

注册地址：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鄱阳湖大道和洪迈大道交汇处

法定代表人：甘冰

注册资本：3,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旅客运输经营，城市公共交通，道路旅客运输站经营（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在许可有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和

许可期限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汽车零配

件零售，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等。

公司持有鄱阳县长途汽车运输有限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鄱阳长运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10,514.17万元，负债总额为6,

933.63万元，净资产为3,580.54万元。 202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2,532.51万元，实现净利润

236.10万元。

截至2024年9月30日，鄱阳长运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10,292.84万元，负债总额为7,

014.39万元，资产净为3,278.45万元。2024年1至9月实现营业收入1,404.74万元，实现净利

润-308.70万元。

三、签署的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签署的《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

保证责任：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

债权的费用。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

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担保金额： 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为人民币800万元。

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

证/担保函项下，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分别计算，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

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

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系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在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的担保，在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的额度范围内，有利于子公司的资金筹措和良性发展，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且

公司对鄱阳长运银行账户施行统一管理和资金归集， 本次担保的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不

会对公司的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2024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

年度为子公司在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该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

该担保事项已经公司于2024年5月21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15,477.05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7.23%， 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2,343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3.74%；其余均为子公司对其控股子公司的

担保，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11日

证券代码：002155� � � � � � � � �证券简称：湖南黄金 公告编号：临2025-10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2月11日15: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2月11日上午

9:15至2025年2月11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2月11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东路二段217号14楼会议室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选祥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96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34,662,325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4.4796%。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21,590,90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0730%。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95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3,071,4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4066%。

3.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959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3,101,

2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091%。

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属于关联交易，湖南黄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关联股东按照规定回避该议案

的表决，回避股份数为421,436,119股。

表决结果：同意110,203,90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307%；反

对1,646,0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37%；弃权1,376,282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9,08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10,078,92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7.3278％；反对1,646,0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4553％；弃权1,376,2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9,082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69％。

2.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25,495,55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855%；反对

1,122,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00%；弃权8,044,169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7,396,46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4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03,934,45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1.8951％；反对1,122,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9926％；弃权8,044,16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396,469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12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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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芜湖协鑫集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芜湖协鑫” ）于近日收到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安徽省财政厅及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联

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GR202434000883），发证日期为2024年10月29日，有效期

三年。

根据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被认定合格的高新技术企业自认定当年起三年内，

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上述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将对芜湖协鑫及公司2024年度及后续两年的

经营业绩形成一定的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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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集成” 或“公司” ）于2024年2月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及2024年2月22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新

增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新增对全资子公司协鑫储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15,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上述担保额度自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至2024年度股东

大会召开之日止失效。

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及2024年5月17日召开2023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公司向融资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及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在

2024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拟向融资机构申请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10亿元综合授信额度， 同时公司为子

公司申请不超过人民币88.8亿元的担保额度， 公司子公司为子公司申请不超过人民币4.6亿元的担保额

度。 上述综合授信以及担保额度自2023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生效，至2024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止失效。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二、担保事项进展情况

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协鑫集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协鑫集成” ）分别与江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签署《连带责任保证书》，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徐州鑫宇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徐州鑫宇” ）申请流动资金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900万元。

上述担保在已经审议的预计担保额度范围内，公司无需再履行审议程序。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徐州鑫宇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 2015年09月24日

3、注册地址： 沛县经济开发区韩信路北侧

4、法定代表人：仇东军

5、注册资本：110,000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光伏设备及元器件研发、制造、销售，光伏发电。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6月30日 2023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03,098.95 152,794.65

总负债 121,736.65 168,494.31

净资产 -18,637.70 -15,699.66

2024年1-6月 2023年1-12月

营业收入 10,577.60 12,018.14

营业利润 -2,938.04 -5,064.02

净利润 -2,938.04 -5,045.64

（以上2023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8、股权结构：公司间接持有徐州鑫宇光伏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

9、其他说明：徐州鑫宇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1、保证人1：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保证人2：协鑫集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3、债务人：徐州鑫宇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人民币2,900万元

5、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与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及按主合同约定

计收的全部利息（包括罚息和复利）、 以及债务人应当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支付的手续

费、违约金、赔偿金、税金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

7、保证期间：自本保证书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包括展期、延期）届满之日后满三

年之日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之间互保总额度为

949,000万元，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406,195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167.56%。 其中公司为子公司徐州鑫宇提供的担保余额为9,900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4.08%。

公司及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 公司及控制的下属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

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二月十一日


